
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》  

 

常見問答  

 

銷售安排及其他資料的常見問答  

 

 

常見問答並非指引。常見問答旨在協助業界理解一手住宅物業銷售

監管局 (銷售監管局 )對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》 (條例 )若干條文

的看法。   

 

本常見問答的使用者不應依賴本常見問答的資料作為專業法律意

見。如使用者對條例是否適用於其個別情況存有疑問，我們強烈建

議使用者尋求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。銷售監管局已盡努力確保本常

見問答的準確性。銷售監管局不會承擔任何人士因使用或依賴本常

見問答而引起的任何損失的責任。  

 

 

 

問 1.1： 條例有否規定指明住宅物業的臨時買賣合約必須於售樓處

的辦公時間內在售樓處簽訂？  

 

答 1.1： 條例第 47(2)(a)條規定，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須列出將會於

什麼日期、時間及地點，將有關指明住宅物業提供出售。條

例第 47(2)條的目的，是使公眾和一般準買方知道指明住宅

物業將於什麼地點及時間提供出售。這並不表示臨時買賣合

約必須於售樓處的辦公時間內在售樓處簽訂。  

 

不過，如臨時買賣合約並非於售樓處的辦公時間內在售樓處

簽訂，賣方必須確保這個安排，與其根據條例第 47(2)(d)

和第 47(2)(e)條的規定，在載有發展項目銷售安排的文件列

出用以決定準買方購買住宅物業優先次序的方法，不會有所

衝突。此外，賣方亦須確保符合條例第 47(4)條的規定，在

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列出的日期及時間之前，不得出售或提

供出售指明住宅物業。  

 

問 1.2： 賣方可否在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所列的售樓處辦公時間以

外，要約出售或出售一手住宅物業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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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1.2： 根據條例第 47(2)(a)條，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須列出將會於

什麼日期、時間及地點，將有關指明住宅物業提供出售。  

 

條例第 47(4)條訂明，在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所公布的日期

及時間之前，不得出售或提供出售指明住宅物業。  

 

賣方倘擬更改售樓處的辦公時間，須提供經修改銷售安排文

件或反映所更改的售樓處辦公時間的新銷售安排，以公布新

辦公時間，並須符合條例第 47(1)條的規定。  

 

儘管如此，在特別繁忙的日子，已揀選物業的準買方在售樓

處的辦公時間結束時，可能仍在等候簽訂臨時買賣合約。我

們考慮到可行性問題和消費者的期望，認為賣方可作出一次

過的特別安排，即售樓處在當日的訂明辦公時間過後繼續辦

公，直至於預定辦公時間結束前一直在等候簽訂臨時買賣合

約的準買方辦妥簽約手續為止。  

 

問 1.3： 賣方可以甚麼方式讓準買方知悉部分物業由賣方保留作出

租用途？  

 

答 1.3： 賣方須在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內描述其出售的物業。賣方應

在該文件內表述其決定就某發展項目要約出售的物業。  

 

問 1.4： 指明住宅物業如以招標或拍賣方式出售，賣方應如何在載

有銷售安排的文件內加以說明？  

 

答 1.4： 以招標方式出售  

出售日期和時間方面，賣方須填寫開始招標和截標的日期，

以及處理標書的中介公司（例如律師行或測量師行）的辦公

時間。  

 

出售地點方面，賣方須填寫處理標書的中介公司的地址。  

 

至於決定揀選優先次序的方法，賣方須填寫「以招標方式出

售—請參閱招標公告的細節和詳情」。  

 

根據條例第 47(1)(a)條的規定，賣方須於出售日期前的最少

3 日期間內及在出售物業的日期當日提供載有銷售安排資

料的文件的印本，供公眾免費領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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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方須於接受標書的首日前的最少 3 日期間及接受標書的

首日至包括截標日期當日，提供載有銷售安排資料的文件的

印本。賣方並須根據條例第 47(1)(b)條的規定，於上述期間

在指定的互聯網網站，提供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，以供閱覽。 

 

賣方須於接受標書的首日至包括截標日期當日，於遞交標書

的地點（例如處理標書的中介公司）提供條例第 48(1)(a)至

(e)條所指的文件。  

 

以拍賣方式出售  

出售日期和時間方面，賣方須填寫拍賣日期和時間。  

 

出售地點方面，賣方須填寫拍賣場地的地址。  

 

至於決定揀選優先次序的方法，賣方須填寫「以拍賣方式出

售—請參閱拍賣的細節和詳情」。  

 

賣方須於舉行拍賣的日期前的最少 3 日期間內及拍賣當

日，提供載有銷售安排資料的文件的印本。賣方亦須根據條

例第 47(1)(b)條的規定，於上述期間在指定的互聯網網站，

提供載列銷售安排的文件，以供閱覽。  

 

賣方須於拍賣舉行的每一日，在拍賣進行的地點，提供條例

第 48(1)(a)至 (e)條所指的文件。  

 

問 1.5： 在按照條例第 47 條列明銷售安排的文件內，可否列出多於

一個決定優先次序的方法？  

 

答 1.5： 條例第 47(2)(d)和第 47(2)(e)條規定，賣方須在載有銷售安

排的文件內，指明將會使用何種方法以分別決定某人可在住

宅物業中揀選其意欲購買的住宅物業的優先次序，以及在有

兩人或多於兩人有意購買同一個物業時，決定該等人士可購

買該物業的優先次序。賣方或希望在不同時段或不同情況

下，使用不同方法以決定優先次序。就此，為施行條例第

47(2)(d)和第 47(2)(e)條，賣方可能須於載有銷售安排的文

件內指明多於一種方法，並提供詳細資料，讓公眾明確知悉

何種方法將會使用，以及何時使用。例如，賣方可註明在開

售首 3 日內以抽籤形式決定優先次序，並在其他若干指明的

日子，以「先到先得」形式決定優先次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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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.6： 賣方可否在指明住宅物業提供出售的首日之前採用任何登

記安排﹖  

 

答 1.6： 條例第 47(2)(d)條規定，賣方須在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內，

指明將會使用何種方法，決定有意購買該等指明住宅物業的

每名人士可揀選其意欲購買的住宅物業的優先次序。  

 

條例第 47(2)(d)條的目的，是要確保銷售安排公開和透明，

使準買家清楚知悉以何種方法決定揀選其意欲購買指明住

宅物業的優先次序。賣方應在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中提供足

夠詳情，說明將會採用的方法。  

 

如設有登記制度，賣方必須在載有銷售安排的文件中提供足

够詳情，說明有關登記程序（包括如何登記、開始和截止登

記的日期和時間、登記時須否交付銀行本票，以及登記次序

會否影響揀選住宅物業的優先次序等。）這是因為登記安排

是重要資料，亦是整體銷售安排的其中一環。登記安排影響

準買家購買發展項目中任何住宅物業的機會，以及／或影響

其揀選意欲購買的物業的機會。  

 

如在指明住宅物業提供出售的首日之前有任何關於銷售指

明住宅物業的登記安排（不論須否繳付款項），賣方亦應確

保有關安排不會構成向任何其他人探求對該等物業的有明

確選擇購樓意向，或接納上述意向，否則即屬違反條例

第  34(2)條。  

 

問 1.7： 條例第 48(1)(d)條規定，售樓處須備有批地文件的一份文

本，以供公眾免費閱覽。該批地文件應否包括住宅物業同

一地段但與其無關的地段部分的「契約修訂」和「增批土

地」條款？  

 

答 1.7： 條例第 48(1)(d)條規定，在出售日期當日，售樓處須備有批

地文件的一份文本供公眾閱覽。就此方面而言，「契約修訂」

和「增批土地」條款應構成批地文件的一部分。  

  

在若干情況下，就同一地段的不同分段，會被視為已各自

獲批政府租契，例如當局已為同一地段的不同分段分攤所

須繳付的地稅，而有關的分攤安排亦已按照《地稅及地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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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分攤）條例》（第 125 章）第 22(1)條刊憲。在這情況下，

只須披露有關發展項目所在分段的「契約修訂」條款。  

問 1.8： 條例第 49 條要求賣方在賣方指定的互聯網網站及售樓處提

供公契供公眾閱覽。假如有關的公契已簽立並包含了住宅

物業擁有人的個人資料，在提供予公眾閱覽的公契上，有

關的個人資料可否被遮蔽 ?  

答 1.8： 假如有關的公契已簽立並包含了住宅物業擁有人的個人資

料，賣方可在遮蔽有關的個人資料後，才在賣方指定的互

聯網網站及售樓處提供有關公契予公眾閱覽。  

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

2015 年 4 月 29  日 




